
依据学生填写的《辽宁传媒学院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》中填报的课程成绩，对照其休学前的人才培养方

案，按学期审核学生是否修满对应课程且取得及格成绩。 

 

 

若学生存在课程不及格或漏修的情况，需在 “未通过课程” 栏填写相关课程信息；同时对照复学后年级的

人才培养方案，按课程开设学期在 “需重修课程” 栏填写对应课程信息。若需重修的课程在入复学后年级的人

才培养方案中未开设，由学生所在学院指定一门学分相同、课程性质与教学内容相近的课程作为替代，并将

该替代方案报教务处备案。 



 

按教务系统中复学年级的人才培养方案名称如实填写，确保与教务系统标注名称完全一致。

课程认定遵循同学期对应原则，即学生休学前第一学期的课程学分，与复学后第一学期的所有课程学分

对等认定，其余学期依此类推。学生休学前修得的超出要求的课程学分，不冲抵其他学期的学分，复学后也

无需补修已经开设的各学期的课程差异内容。 

 

“说明”栏 需要填写对应学期 “专业选修已开课程 / 模块课程” 

 

 

 

 

 

  


